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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方案发布，总补贴超6亿元

购买新车最高可补1.6万元

近日，记者从泉州市商务局获悉，为
加力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加速释放消费
潜力，切实提升居民生活品质，泉州市加
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方案现已推
出。其中，汽车置换更新补贴已在福建银
联“云闪付”上开放申领窗口，消费者点击
进入“云闪付”APP便可看到最新上线的

“汽车置换”入口。下一步，泉州还将在
“云闪付”APP分批上线家电以旧换新、家
装厨卫、适老化产品和电动自行车等消费
品消费补贴，预计年底前补贴发放超6亿
元。据悉，本实施方案有效期至2024年
12月31日。在实施过程中，如遇国家、省
有关政策调整，以新出台政策为准。

■
融
媒
体
记
者

邱
丰

通
讯
员

叶
冠
庆

文\

图

提高汽车报废更新补贴标
准。对符合《福建省商务厅等7
部门关于印发〈福建省汽车以旧
换新补贴实施细则〉的通知》（闽
商务〔2024〕110号）规定，个人消
费者于2024年 4月 24日（含当
日，下同）至2024年12月31日期
间，报废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燃
油乘用车或2018年4月30日前
注册登记的新能源乘用车，并购
买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减免车
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
录》的新能源乘用车或2.0升及以
下排量燃油乘用车的，提高补贴
标准：对报废上述两类旧车并购
买新能源乘用车的，补贴2万元；
对报废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燃油

乘用车并购买2.0升及以下排量
燃油乘用车的，补贴1.5万元。

对自2024年4月24日起提
交的符合条件的补贴申请，按本
实施方案明确的标准予以补贴。
报废汽车所有人和新购置汽车所
有人应为同一消费者，其相应报废
的乘用车，应于2024年7月25日
前登记在申请人名下；8月15日
起，在补贴申请审核期间，新购置
汽车应登记在补贴申请人名下。

提高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标
准。对个人消费者自2024年 6
月24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
期间，转让本人名下符合一定条
件的乘用车（不含国三及以下排
放标准燃油乘用车和2018年 4

月30日前注册登记的新能源乘
用车），并在省内购买新乘用车、
在省内上牌的，可申请一次性购
车补贴。按照购买新车价格（购
车发票金额，价税合计）分为三
档，购车价格为5万元（含）至15
万元（不含）的，购买燃油车补贴
8000元/辆；购车价格为15万元
（含）至25万元（不含）的，购买燃
油车补贴12000元/辆；购车价格
为25万元（含）以上的，购买燃油
车补贴15000元/辆。购买新能源
车的在上述各档基础上增加补贴
1000元。个人消费者转让的旧车
应于2024年4月27日之前已登
记在本人名下。新车的机动车销
售统一发票开具地为补贴受理地。

加力推进汽车以旧换新

完善废旧产品设备回收网络
建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的同时
做好回收循环利用。支持再生资
源回收绿色分拣中心、智能分类
回收设施、生产企业逆向回收物

流体系、“互联网+回收”体系等
建设，支持报废汽车、废旧家电等
精细化拆解，促进废旧动力电池
拆解和规范化梯次利用，推进废
旧装备再制造，实现再生资源“变

废为宝”循环利用。推动商家在家
电以旧换新等活动中为消费者提
供便利的“上门送新并收旧”服务，
将回收的旧家电等交给有资质的
回收企业进行环境无害化处理。

完善回收循环利用体系

对个人消费者在我省购买2
级及以上能效或水效标准的冰箱
（含冰柜）、洗衣机、电视、空调（含
中央空调）、电脑、热水器、家用灶

具（含集成灶）、吸油烟机等8类
家电产品给予以旧换新补贴。补
贴标准为产品销售价格的15%，
对购买1级及以上能效或水效标

准的产品，额外再给予产品销售
价格5%的补贴。每位消费者每
类产品可补贴1件，每件补贴不
超过2000元。

加大家电以旧换新支持力度

重点支持加快报废高耗能
高排放老旧货车，对老旧营运货
车报废更新给予资金补贴，有序
推动新能源营运货车在城市物
流配送、港口集疏运、干线物流
等场景应用，积极推广小型化公
交车辆、低地板及低入口城市公
交车辆。按照国家补助标准，对

报废并更新购置符合条件的货
车，平均每辆车补贴8万元；无报
废只更新购置符合条件的货车，
平均每辆车补贴3.5万元；只提
前报废老旧营运类柴油货车，平
均每辆车补贴3万元；对车龄8
年及以上的城市公交车车辆更
新和新能源城市公交车辆动力

电池更换，平均每辆车补贴6万
元。2024年支持提前报废国三
及以下排放标准老旧营运柴油
货车100辆以上，新增更新国六
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或新能
源营运货车110辆以上，更新新
能源公交车及动力电池 340辆
以上。

支持交通运输领域报废更新

对个人消费者购买家庭厨卫
类、智能家居类、装修改造类产品
予以补贴，每位消费者单笔消费
满 1000元，按照产品销售价格
（剔除所有折扣优惠后）的20%予
以补贴，单笔消费最高补贴2000

元，每位消费者累计享受补贴不
超过20000元。各地可结合本地
实际，合理增加补贴品类。

支持家庭适老化消费。对个
人消费者购买护理床、轮椅（助行
器）、紧急呼叫器、助听器、电子血压

仪、电子血糖仪等适老化产品，单笔
消费满500元，最高可按照产品销
售价格（剔除所有折扣优惠后）的
30%予以补贴，每位消费者累计享
受补贴不超过5000元。各地可结
合本地实际，合理增加补贴品类。

支持家装厨卫“焕新”

对消费者按照实施细则交回
个人名下老旧电动自行车并换购
电动自行车新车予以补贴。补贴
标准为：产品销售价格在2000元
以下的，给予300元补贴；产品销

售价格在2000元（含）以上的，给
予500元补贴；对交回老旧锂离
子蓄电池电动自行车并换购铅酸
蓄电池电动自行车的消费者，额
外再给予100元补贴；每位消费

者可享受1次补贴。换购锂离子
蓄电池电动自行车的，其电池还
应符合《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
电池安全技术规范》（GB43854）
标准要求。

支持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

出台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
贴政策实施方案，报废20马力以
下的拖拉机，单台最高报废补贴
额提高到 1500 元；报废联合收
割机、播种机等并新购置同种类
机具，在现行补贴标准基础上，

按最高50%提高报废补贴标准；
结合我省实际，在中央财政资金
补贴报废的 9个农机种类基础
上，新增谷物（粮食）干燥机（烘
干机）等6个农机种类纳入补贴
范围。

充分提高农民和农业生产经
营组织报废更新老旧农机积极
性，加快耗能高、污染重、安全性
能低的老旧农机报废淘汰，优化
农机装备结构，推动农业机械化
转型升级和农业绿色发展。

支持老旧农业机械报废更新


